
 
 

英國語文學系【英語教學碩士在職專班】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
(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 

        科目名稱 
 

必 
  群 

規定 
學分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英語教學研究方法 必 3     

英語教學教材教法研究 必 3     
論文指導 必 3     
合計  9     

最低畢業學分：27 

 
修課特殊規定： 
1. 除論文外，必修課程須修畢 9 學分（「英語教學研究方法」、「英語教學教材教法研究」、及「論

文指導」），選修科目須修畢 18 學分，畢業學分共計 27 學分。 
2. 抵免學分上限為六學分，必修科目不得抵免，抵免科目成績須達八十五分以上，並需經過本專班

課程委員會審定。 

辦公室電話： 2939-3091     分機 63916 


